江苏陈老六服饰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材料

江苏陈老六服饰有限公司

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纪律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法庭规则》的规定，制定会议纪律如下：

一、会议出席人员应当：
1、维护会议秩序；

2、保持会场整洁，不随地吐痰；

3、未经许可，不得发言、提问；
4、不得喧哗、哄闹和实施其他妨碍债权人会议进行的行为；
5、不得随意走动，进入债权人会议主席台；

6、不得拨打或接听电话；

7、不得吸烟、进食；

8、不得对会议进行录音、录像、拍照或使用移动通信工具等传播会议视频；

9、不得做出其他妨碍会议安全或妨碍会议秩序的行为。
二、对违反会议纪律的人员，应当予以警告；对不听警告的，予以训诫；对训诫无效的，责令其退出会议；对拒不退出会议的，指令司法警察将其强行带出会场。
三、对危及会议安全或扰乱会议秩序的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，予以罚款、拘留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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